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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区卫生健康委、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社会事业局： 

近期，新冠肺炎疫情在全国多地呈多点散发状况，疫情防控

形势复杂严峻。为确保我市在托婴幼儿健康安全，按照市委市政

府疫情防控工作有关要求，现就进一步做好托育机构疫情防控工

作通知如下： 

一、提高机构防控意识 

树牢首都防疫从严从紧的意识，各区要指导托育机构通过组

织开展健康教育等方式，宣传疫情防控知识，引导托育机构员工

及婴幼儿家长按照《托幼机构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技术方案(第四版)》

(附件)等要求，养成良好卫生和生活习惯，科学合理佩戴口罩，做

好个人防护，提高防范意识和防控能力。 

二、做好人员健康监测 

各区特别是病例及感染者所在区要指导辖区内托育机构积极

配合做好进返京员工、在托婴幼儿及家庭同住人员排查，准确掌

握来往流动情况。托育机构员工还未接种新冠疫苗的，要及时补

缺补漏，做到“应种尽种”；积极动员未接种的婴幼儿家长及家

庭同住人员按照相关要求接种疫苗。托育机构在开园前和闭园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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要组织全体员工进行核酸检测；开园后要定期组织员工进行核酸

检测，建议每周一次。具体工作中，各区可结合本区实际落实。 

三、落实各项防控措施 

各区要加强对托育机构的指导培训，督促托育机构落实防控

措施。托育机构负责人要切实履行本单位疫情防控第一责任人的

职责，按要求完善本单位疫情防控工作方案和应急预案，明确工

作职责，细化实化各项防控措施，对全体员工做好防控知识与技

能培训，做好防疫物资储备、加强环境消毒、保障饮食饮水安全、

落实晨午检制度、加强入园排查等。各托育机构要加强与辖区疾

控机构、医疗机构、妇幼保健机构、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的配合，

完善快速反应机制，及时有效应对突发疫情。出现疑似或确诊病

例后要积极配合辖区疾控机构做好疑似或确诊病例的流行病学调

查、密切接触者排查、园所消毒等。 

附件：托幼机构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技术方案(第四版) 

北京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

2022 年 2 月 14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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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

托幼机构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技术方案 

(第四版) 

为指导托幼机构加强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，坚持人、物、

环境同防和多病共防，落实《教育部等五部门关于全面加强和改

进新时代学校卫生与健康教育工作的意见》《教育部办公厅国家

卫生健康委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新冠肺炎疫情常态化下学校卫

生管理工作的通知》要求，落实“四早”防控措施，科学、精准、

有效防控，制定本技术方案。托幼机构要因地、因园制宜，一园

一案，确保适应本地疫情发展形势和本园实际，实事求是做好开

园安排。 

一、开园准备 

(一)托幼机构的准备。 

1.重视开园准备。各级教育部门和托幼机构要切实增强疫情

防控意识，根据疫情形势和所在地疫情防控相关政策要求，做好

新冠肺炎和秋冬季常见传染病预防工作，进一步落实和完善“两

案九制”，做到妥善有序开园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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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落实多方责任。严格落实属地责任、部门责任、单位责任、

家庭和个人责任。托幼机构负责人作为本单位疫情防控第一责任

人，开园前须制定完善的疫情防控工作方案和应急预案，明确工

作职责，细化实化各项防控措施，对全体教职员工做好防控知识

与技能培训。 

3.坚持联防联控。在卫生健康、教育部门指导下，托幼机构

应加强与疾控机构、就近定点医疗机构、辖区妇幼保健机构、社

区卫生服务机构的沟通协调，进一步完善卫生、教育、托幼机构

和家庭“点对点”协作机制、监测预警与快速反应机制，确保开

园前托幼机构疫情防控业务指导、巡查和培训全覆盖。 

4.加强应急演练。托幼机构开园前与属地医疗机构、疾控机

构、公安机关、社区等做好对接，根据疫情新形势新特点，进一

步完善应急预案，健全防范和处理机制，做到“点对点”“人对

人”。针对性开展疫情防控多场景、实操性应急演练，发现和解

决细节性、关键性问题，确保一旦发生疫情，迅速激活疫情防控

应急指挥体系，各环节快速响应和应急措施到位，及时有效应对

突发情况。 

5.做好物资储备。做好儿童和成人口罩、洗手液、手消毒剂、

消毒用品、非接触式测温设备等防疫物资的储备，专人管理，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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保存放安全。设置足够数量的盥洗设施，配备足量的洗手用品。

落实环境卫生和清洁消毒管理制度，专人负责园内全面清洁消毒

工作。按照标准设立观察室或临时隔离室，安排专人负责。 

6.加强环境消毒。开园前应对园内重点场所、公共用具和空

调通风系统进行彻底清洁消毒，做好垃圾清理，对户外大型玩具、

门把手等物体表面进行预防性消毒，对活动室、睡眠室、盥洗室、

洗手间等各类生活、保育场所开窗通风。 

7.保障饮食饮水安全。落实《教育部办公厅国家卫生健康委

办公厅关于加强学校食堂卫生安全与营养健康管理工作的通知》

要求，开学前对托幼机构食堂及饮用水设备设施进行彻底检查和

清洁消毒，所有饮用水设备设施均应取得行业监测、检测合格资

质，确保饮用水安全，及时更换陈旧、已经损坏的设备。检查食

堂食品原材料有无过期变质，发现有问题的食品原料要立即销毁。

在开学前对食堂员工进行一次全面健康检查，持证上岗。 

(二)教职员工、家长和幼儿的准备。 

8.报备健康状况。按照当地防疫规定要求，所有教职员工和

幼儿在开园前 14 天开展健康监测和旅居史报告(含共同生活家属)，

并如实上报园方，配合园方做好开学返园的健康监测。对有发热、

预览已结束，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：
https://www.yunbaogao.cn/report/index/report?reportId=11_10340


